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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特約住宿合約書
立約定書人：西樺客棧有限公司　　　(以下簡稱甲方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

茲為甲方經營「西樺商務客棧」，乙方同意為特約廠商，議定條款如下：

1、 有效期限：即簽約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為期一年。

· 平日定義：一般月份之週日至週五。

· 假日定義：一般月份之週六及7、8月份之週五至週日。(連續假日屬假日價)。

· 農曆春節：依政府公告為主。

2、 特約住房費用如下：

標準單人房：平日         ，假日         ，年假         （附早餐一客）。

精緻雙人房：平日         ，假日         ，年假         （附早餐二客）。
1、以上客房房價含：5%加值營業稅及10﹪服務費。

2、附贈早餐(依房型提供，有多種套餐可供選擇)、早報。

3、免費使用客房寬頻網路、礦泉水、咖啡及茶包等，櫃檯另備有簡易醫藥箱、客用雨傘。

4、需另付費服務項目：代叫計程車、送洗衣物、傳真、影印等。
    對住宿房型甲方得依營運狀況自動升級，乙方要求升級時應補房價之差額。
3、 乙方同意住宿房數，一年平均至少  30  間。

4、 訂金政策：

一、訂金僅接受現金/匯款/ATM轉帳，不接受支票。

二、訂金預付方式：

匯款→台新銀行羅東分行(銀行代碼812)

　　　     戶名：西樺客棧有限公司

帳號：21090100200223
＊請於完成匯款後將匯款單傳真至FAX：03-9530112或，電話告知櫃台：039530111

三、如遇颱風、地震等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，得由訂房組主動與客人接洽訂房延期或取消之細節。

四、房帳由貴客戶同仁進房前在現場付清；恕不接受簽帳，亦不接受延遲至退房後結帳。

五、辦理住房手續為下午三點以後；退房時間為中午十二點。

肆、本合約為雙方互惠而立，恐口無憑，彼此應本誠信原則，特立本書為據，旨於雙方共同遵守，並於雙方用印後即時生效。

伍、本合約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存執，合約屆滿前一個月，乙方未以口頭或書面通知甲方終止合約，則視為同意以原契約條件內容續約之。
甲  方：西樺客棧有限公司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乙  方：

簽約人： 盧岳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約人：

統一編號：2803568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

地  址：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55號4樓      地  址：

電  話：(03)9530-111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

傳  真：(03)9530-1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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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     樺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立

